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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

魏晋南北朝乡村聚落的变迁∗

汤 勤 福

摘　 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乡里制度密切相关的乡村聚落形态出现很大变化。 三国时期乡里制度破坏严重，晋武

帝一度恢复乡里制，南朝齐梁时行“村长”“村司”制，北魏孝文帝行邻里党三长制，里居形式部分得到恢复。 隋统

一后改为族闾保三长制，以村落形式恢复了秦汉里居形式，聚落化、地域化的趋势已经开始。 “村”至少出现在东汉

章帝之时。 魏晋南北朝时期乡村居住形式有防御性坞堡垒壁与乡村里居两种，政府对前者的管控十分有限，乃至

有时完全失控，而对后者则能进行有效管控。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里居；坞堡；聚落

中图分类号：Ｄ９２２．６８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０７５１（２０２０）０８－０１２０－０６

　 　 包伟民先生对唐宋乡村基层管理有非常好的研

究，指出唐代之后乡村基层管理组织演化有地域化

与聚落化两个重要特点。①实际上，国家对乡村民众

的管控，即基层管理的演化是与乡村民众居住形式

的变化分不开的，居住形式的变化就必然引起乡村

基层管理组织或说组织的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考

虑，那么唐宋时期的重大变化似乎还需要上溯到魏

晋南北朝时期乡村聚落形式的问题。

一、三国时期：坞堡垒壁盛行

秦汉两朝在农村基层管理上实行乡里制度，乡
村民众相对集中居住一地，乡间聚落大多以聚、丘、
里为名，我们泛称之为里居。

东汉末年董卓擅权乱京，军阀崛起，混战一团，
关中尤受残害。 史称：“自京师遭董卓之乱，人民流

移东出，多依彭城间。 遇太祖至，坑杀男女数万口于

泗水，水为不流。”②初平四年，曹操征陶谦，拔十余

城，“死者万数，泗水为之不流”，裴注引《吴书》称：
“今四民流移，托身他方，携白首于山野，弃稚子于

沟壑，顾故乡而哀叹，向阡陌而流涕，饥厄困苦，亦已

甚矣。”③显然，中原地区遭受到极其严重的破坏，乃
至后世有“魏氏承颠覆之运，起丧乱之后，人士流

移，考详无地”④之说。
中原地区遭受战乱，人口大减，尽管留在中原地

区的大族或民众仍有里居情况，但数量当为稀少。
《三国志》中有邻里、乡里、邑里、里巷、亲里、市里、
田里、闾里等名称，如颍川人胡昭“转居陆浑山中，
躬耕乐道，以经籍自娱。 闾里敬而爱之”⑤。 乐史

《太平寰宇记》记楼桑村：“《郡国志》云：‘安次县楼

桑村，即蜀先主刘备宅于此村。’”⑥此处称村，实际

是北宋初说法，《水经注》称楼桑里：“又东迳涿县郦

亭楼桑里南，即刘备之旧里也。”⑦可见刘备居住过

的聚落名为楼桑里。 乡村聚落有开放、封闭两种形

式，封闭式有围墙和里门。⑧史载酒泉庞淯母赵娥为

父报仇，亲刃仇人李寿，投案自首被释放，最后“会
赦得免， 州郡叹贵，刊石表闾”。 此刊石表闾不详乡

还是城之闾里。 裴注引皇甫谧《烈女传》详载此事，
择要如下：“寿为人凶豪，闻娥亲之言，更乘马带刀，
乡人皆畏惮之。 比邻有徐氏妇，忧娥亲不能制，恐逆

见中害，每谏止之。” “夜数磨砺所持刀讫，扼腕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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齿，悲涕长叹，家人及邻里咸共笑之。”娥报仇后投

案，“凉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刘班等并共表上，称
其烈义，刊石立碑，显其门闾”。⑨由“乡人” “邻里”
可见庞娥居处并非城镇，而是乡村，故表其闾只能是

表其乡村所居之里的“里门”。
由于战乱，中原民众不得不修筑堡壁来防御自

卫，因此坞壁居住形式大为增加。 《三国志》中壁、
垒等防御性质的工事比较常见，只出现 １ 处堡字⑩，
与壁连用，如河内温人常林“避地上党，耕种山阿”，
“依故河间太守陈延壁。 陈、冯二姓，旧族冠冕。 张

杨利其妇女，贪其资货。 林率其宗族，为之策谋。 见

围六十余日，卒全堡壁”。常林率宗族避地上党，依
附于“旧族冠冕”陈延之壁，“堡壁”即陈延之壁，可
见堡、壁同义，与“坞” “垒”一样都是带有防御性质

的建筑。 这种防御性堡壁与原来有围墙里门但无防

御功能之聚落是完全不同的。
从趋势上说，三国时期豪强聚众而居的坞垒堡

壁，是从汉末沿袭下来的居住形式。 如袁绍称霸一

方，“又击刘石、青牛角、黄龙、左校、郭大贤、李大

目、于氐根等，皆屠其屯壁”。 又如杜恕，“营宜阳

一泉坞，因其垒堑之固，小大家焉”。 谯人许褚在

“汉末，聚少年及宗族数千家，共坚壁以御寇。 时汝

南葛陂贼万余人攻褚壁，褚众少不敌，力战疲极。 兵

矢尽，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杅斗者置四隅。 褚飞

石掷之，所值皆摧碎。 贼不敢进”。此“坚壁”指造

坚固之壁垒。 满宠为汝南太守，“募其服从者五百

人，率攻下二十余壁，诱其未降渠帅，于坐上杀十余

人，一时皆平。 得户二万，兵二千人，令就田业”。
满宠攻下的壁垒当为汝南豪强所居之壁垒，每壁平

均达千户，“令就田业”可见其原来民众也从事农业

生产。 又，“歙贼帅金奇万户屯安勒山，毛甘万户屯

乌聊山，黟帅陈仆、祖山等二万户屯林历山。 林历山

四面壁立，高数十丈，径路危狭，不容刀楯，贼临高下

石，不可得攻”。 歙帅、黟帅即当地豪族首领，其有

众多民户屯种山里，据险而守。 上面所引史料，可充

分看出三国时期曹魏堡壁之情况。
江东也有很多壁垒。 孙策等人攻袁术、刘表，袁

军皖城守将刘勋向豫章太守华歆借粮，华歆“遣吏

将偕就海昏上缭，使诸宗帅共出三万斛米以与偕。
偕往历月，才得数千斛。 偕乃报勋，具说形状，使勋

来袭取之。 勋得偕书，使潜军到海昏邑下。 宗帅知

之，空壁逃匿，勋了无所得”。 海昏邑为今江西永

修县西北，宗帅即是海昏邑内壁垒之主，不向国家交

纳赋税，当属当地聚众而居的豪强无疑。 又，《三
国志》载“吴人严白虎等众各万余人，处处屯聚”，裴
注：“时有乌程邹他、钱铜及前合浦太守嘉兴王晟

等，各聚众万余或数千。 引兵扑讨，皆攻破之。”“策
自讨虎，虎高垒坚守，使其弟舆请和。”严白虎、邹
他、钱铜及王晟均为当地豪强，他们都作壁垒屯聚。

蜀国境内地形复杂，崇山峻岭常有少数民族居

住，他们筑壁垒自守亦见记载。 如《益部耆旧传》
载：张嶷随马忠“北讨汶山叛羌，南平四郡蛮夷”，
“别督数营在先，至他里。 邑所在高峻，嶷随山立上

四五里。 羌于要厄作石门，于门上施床，积石于其

上，过者下石槌击之，无不糜烂”。张嶷担任越嶲太

守后，也学豪强“更筑小坞。 在官三年，徙还故郡，
缮治城郭，夷种男女莫不致力”。 邓艾灭蜀，也
“修治障塞，筑起城坞”，此或与魏晋禅代有关，
然在“泰始中，羌虏大叛，频杀刺史，凉州道断。 吏

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筑坞焉”。 羊祜曾在泰始初总

结征蜀之事：“进兵之日，曾无藩篱之限。” “至刘禅

降服，诸营堡者索然俱散。”此处“诸营堡”自然是

蜀军营垒为主，但也一定有不少蜀汉豪强堡坞。
由此可见，东汉末三国时期战争频繁，一些大族

不得不修建壁垒以自保，加之民众流亡甚多，故原来

农村乡里制度难以延续，延续已久的里居形态受到

严重破坏。 依附于豪强大族的民众，自然受他们管

控，而国家则失去对这些民众的管控权。

二、两晋南北朝：乡村里居与坞堡垒壁之纠结

晋一统天下，统治者面对乡里制度的破坏，企望

民众集中定居，便于收取赋税与管控。 如西晋时行

乡里制度，规定“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

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
乡户不满千以下，置治书史一人；千以上置史、佐各

一人，正一人；五千五百以上，置史一人，佐二人。 县

率百户置里吏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宜置里吏，限
不得减五十户。 户千以上，置校官掾一人”。 也就

是说，一般情况，县之下基层机构是乡、里，户数不

等；乡下之里按百户为限，不足五十户不得设里。 太

康初，司空、侍中卫瓘提出以古制来整顿乡里制度，
认为以“同乡邻伍，皆为邑里，郡县之宰，即以居长”
的古制才能“荡除末法”，然“武帝善之，而卒不能

改”。武帝虽赞赏卫瓘提出的古制，但仍按照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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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情况来设置乡里制度，祈盼有效管控民众。 在

这种制度下，里之下应该有民众居住之村落。 如南

安（今河北省蠡县南）人李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

若君，冲亦以礼让为训，邑里化之，路不拾遗，村无凶

人”，此村当指李冲所居之村落。 《晋书》中保存

着大量村落名称，可证当时村是最基层居住单位。
另外，愍帝时左仆射、雍州刺史麹允“性仁厚，无威

断，吴皮、王隐之徒，无赖凶人，皆加重爵，新平太守

竺恢，始平太守杨像、扶风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
皆征镇杖节，加侍中、常侍，村坞主帅小者，犹假银

青、将军之号，欲以抚结众心”。 村坞即有防御工

事之村落。 此处村坞当为新平、始平、扶风、安定等

郡之村坞，可见当时有不少受招安村坞豪强与民众，
晋朝企图把他们都纳入管控之中。 可以推测，晋武

帝统一后推行乡里制度，堡坞壁垒这类防御性工事

不再需要，为防止地方豪强利用它，有可能拆毁一部

分高壁深沟的防御工事。

惠帝继位后，晋朝很快陷入长达 １６ 年的“八王

之乱”，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乡里组织再次受到沉重

打击。 “元康中，氐齐万年反，关西扰乱，频岁大饥，
百姓乃流移就谷，相与入汉川者数万家。” “永宁

中，张轨为凉州刺史，镇武威，上表请合秦雍流移人

于姑臧西北，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
然、新鄣、平狄、司监等县。”战火四起，民人流移，
乡里制度必然受到破坏。 其实，直至八王之乱结束，
这一混乱局面并未改善。 永嘉元年（３０７），并州刺

史刘琨到达壶口关，“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

二，携老扶弱，不绝于路。 及其在者，鬻卖妻子，生相

捐弃，死亡委危，白骨横野，哀呼之声，感伤和气”，
至永嘉末则“丧乱弥甚。 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

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 显然当时流移人口

之多且复杂，乡里制度自然难以持续。 当时留居者

修筑堡壁自卫也见于史籍，成帝明穆皇后伯父庾袞

曾聚众“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 学界

对堡坞垒壁多有研究，此不赘言。
十六国时期中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大量

人口死亡或被迫流亡，甚至流人还不愿返回故乡。
如流亡在宛（今河南南阳）的京兆新丰（今陕西西安

附近）人王如乘机起事，其原因是“时诸流人有诏并

遣还乡里，如以关中荒残，不愿归”。 蜀人杜弢起

事则称：“天步艰难，始自吾州；州党流移，在于荆

土。”赫连勃勃击败安定、东乡姚兴军队，“徙其三

千余户于贰城”，姚兴镇北参军王买德来奔，勃勃谓

买德称：“朕不肖，不能绍隆先构，国破家亡，流离漂

虏。”这都可见当时百姓流移情况。 当然，留居中

原民众会筑堡居住，乃至朝廷也会鼓励民众修筑相

应防御工事，如北魏征伐慕容宝，后燕中书令晆邃

曰：“魏军多骑，师行剽锐，马上赍粮，不过旬日。 宜

令郡县聚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待之。”显

然，为防止敌方攻击而集并民众筑堡坞居住是朝廷

采取的必要措施之一，也可看出当时后燕民众应

该住在乡村聚落，并未集中居住在郡县城池，以千家

为堡是朝廷不得已之措施。
东晋、南朝虽然相对安定，但在与北方政权交界

区域，战争对乡村居住聚落破坏是极大的，农民难以

安居乐业，甚至也不得不流移外乡，即使有部分留居

原地，自然需要修筑一定的防御工事来自卫。 宫川

尚志曾说：“南北两朝在中间地带各自设有戍、栅、
城。 战争时，百姓和士兵一起收容其中，大概是顾虑

到百姓的反覆。”是否为“顾虑到百姓反覆”无史

料印证，但保护民众生命安全则是可以肯定的。 其

实无论东晋十六国时期还是南北朝，战争十分频繁，
所谓中间地带都是交战频繁之处，让百姓居住在戍、
栅、城之类防御工事中确实可以保护他们生命安全。
而在绝大多数远离战争的南方区域内，民众主要居

住在村落，这可以从南朝诸正史出现大量村落名称

中获得证明。 需要注意的是，萧齐延兴元年（４９４）
十月，海陵王诏曰：“正厨诸役，旧出州郡，征吏民以

应其数，公获二旬，私累数朔。 又广陵年常递出千人

以助淮戍，劳扰为烦，抑亦苞苴是育。 今并可长停，
别量所出。 诸县使村长路都防城直县，为剧尤深，亦
宜禁断。”此村长、路都均为基层聚落督察事务者，
亦可见“里”级管理向“村”级下移趋势。 然村长仅

此一见，可以其他史料来印证。 萧梁天监十七年

（５１８）春正月丁巳诏：“凡天下之民，有流移他境。”
“若流移之后，本乡无复居宅者，村司三老及余亲

属，即为诣县，占请村内官地官宅，令相容受，使恋本

者还有所托。”司者掌管也，村司即村中主事者。
村司、三老等诣县为返乡流民请占村内官地官宅安

置，显然他们是村中实际管理者。 《陈书》史臣曰：
“梁末之灾沴，群凶竞起，郡邑岩穴之长，村屯邬壁

之豪，资剽掠以致强，恣陵侮而为大。”“郡邑岩穴

之长，村屯邬壁之豪”，长、豪为互文可对换，即岩穴

村屯邬壁等聚落之豪强是率民之主管。 可见，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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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出现的村长、村司或岩穴村屯邬壁之率民主管，都
应当是聚落之主持者，他们应当是特殊时期下的基

层管理者，是里级管理制度下移中的一个发展阶段。
尽管目前缺少更多资料来证明萧梁时村级主持者管

控聚落的种种职权，但至少可以说村级主管者拥有

权力在萧梁时已经萌芽。
北魏并未推行乡里制度，而是“广置主司、里

宰，皆以下代令长及五等散男有经略者乃得为

之”。 这属于城市的坊里制度，不是推广农村的乡

里制度。 太和十年（４８６），在李冲的建议下，孝文帝

下诏“革旧从新，为里党之法”，实行“五家立一邻

长，五邻立一里长，五里立一党长”的三长制，显然

北魏在全国推行了“五五”递进新的乡里制度。 此

为学界所熟知，无须赘言。
东魏孝静帝时，淮阳王元孝友奏曰：“令制：百

家为党族，二十家为闾，五家为比邻。 百家之内，有
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 羊少狼多，复有蚕

食。 此之为弊久矣。 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

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 请依旧置，三正之

名不改，而百家为四闾，闾二比。”显然东魏北齐时

实行乡里制度，此制度与孝文帝时有异。 北周苏绰

奏行六条诏书，其中提及“非直州郡之官，宜须善

人，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皆当审择，各得一乡之

选，以相监统。 夫正长者，治民之基。 基不倾者，上
必安”。 显然北周实行党族闾里与北魏邻里党三

长制也有不同。 总体而论，东魏北齐和西魏北周的

乡里制度有复古倾向。 隋代北周，文帝“颁新令，制
人五家为保，保有长。 保五为闾，闾四为族，皆有正。
畿外置里正，比闾正，党长比族正，以相检察焉”。
隋朝乡里制度与北魏的“五五”递进的三长制名称、
数量有不同，而是采用族、闾、保三级制，其所管辖民

户数量也有差异，但确实也说明隋朝抛弃了复古形

式，向北魏乡里制的回归并有发展。 在这种乡里制

度下，广大乡村民众居住方式也类似于秦汉里居形

式，坞堡垒壁居住形态自然不再需要。

三、村的起源与南北朝村落

关于“村”的研究，日本学者起步颇早，研究

涉及起源、分布、村内生活状况、豪族作用及与乡里

制关系，等等，然限于所用资料，许多结论仍值得进

一步斟酌。 如在村的起源上，宫川尚志指出村原字

是邨，认为村 “ 最早可追溯到 《 三国志 · 郑浑

传》”，即“入魏郡界，村落齐整如一，民得财足用

饶”。 宫川的观点至今仍有很大影响。 这是《三
国志》中唯一记载魏蜀吴三国有村的史料。 《三国

志》还有一条：“挹娄喜乘船寇钞，北沃沮畏之，夏月

恒在山岩深穴中为守备，冬月冰冻，船道不通，乃下

居村落。”但这是描述挹娄。 这两条资料可以反映

出陈寿对“村”的认识。 但宫川认为村始于三国的

说法并不正确。 刘再聪列举东汉魏伯阳《周易参同

契》中“得长生，居仙村”一语，认为村始于东汉中

后期，但仅是孤证。其实，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中
也提及“村”字：“耷氏，新郑人，杨耷村，在县西二十

五里邢山东。”此村在新郑县。 王利器辑录《风俗

通义》此段时注明三个出处，其中最早为唐人所著

《元和姓纂》，即唐人能看到应劭书上有此记载。 魏

伯阳为会稽上虞人，似乎暗示南方也有“村”。 其实

更早有东汉章帝时一段记载：“（晋武）帝尝问挚虞

三日曲水之义，虞对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

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邨人以为怪，乃招携之水

滨洗祓，遂因水以泛觞，其义起此。’”《晋书》虽是

唐初所著，但此处称东汉章帝时有“邨（村）”，且是

记载挚虞之语，并非一般叙事书写，当亦有史料依

据。由此可见，东汉章帝时应当有“村”这种聚落。
显然，从与聚、丘类似的“村”这种聚落来看，宫川先

生称“村”产生于三国时期，刘再聪以孤证来推断始

于东汉中后期，无疑都存在问题。 众所周知，在

“村”（邨）出现前，类似的乡间基层民众居住形式有

丘、聚、里等聚落，村的出现只是名称改变而已。
有学者根据张玄墓志有“太和十七年薨于浦阪

城建中乡孝义里”的记载，认为从制度上说，“这是

最早关于村落中存在乡里的记载”。 这一观点值

得斟酌。 因为判断乡里制度下“最早”村落，需要从

两个方面考虑，一是当时是否存在乡里制度，二是是

否还有更早的史料。
秦汉时期存在乡里制度无可怀疑，同时确实也

存在“村”这类聚落，那么从制度角度看，应当是“最
早关于村落中存在乡里的记载”。 其实，即使在魏

晋南北朝时期，也并非以太和十七年（４９３）为始。
先说南朝。 刘宋郑辑之《永嘉记》载：“青田村

人多种梨。”《宋书》载明帝泰始二年（４６６）上虞

令王晏起兵攻郡，“值潮涸不得去，众叛都尽，门生

载以小船，窜于嵴山村”，“若邪村民录送伪龙骧将

军、车骑中兵参军军主孔叡，将斩之”。 《南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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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村的资料更为丰富，如“昇明二年九月，建宁县

建昌村民采药于万岁山”，昇明三年（４７９） “白虎

见历阳龙亢县新昌村”，“昇明三年，左里村人于

宫亭湖得靫戟二枚，傍有古字，文远不可识”，永明

六年（４８８），“蒲涛县亮野村获白獐一头”，“永明

八年，始兴郡昌乐村获白鸠一头”。 这些例证虽记

南方，但“村”不但存在，而且大都有具体村名，说
明村在当时乡村管理体系中已具有一定地位。 宋、
齐两朝都实行乡里制度，那么可以肯定南朝在“村
落中存在乡里的记载”上早于太和十七年。

再看北方史料。 孝文帝延兴二年（４７２）夏四月

诏曰：“比丘不在寺舍，游涉村落，交通奸猾，经历年

岁。”承明元年（４７６） “征英复官。 薨，谥辽西平

王。 始英之征也，梦日坠其所居黄山下水中，村人以

车牛挽致不能出，英独抱载而归，闻者异之”。 此

“村落”“村人”都充分证明早于太和十七年已经存

在“村”这类聚落。 实际上，《魏书》提及“村落”也

不止上面两处，因而北魏当时确实存在“村”这类

聚落的。 北魏实行邻里党三长制为太和十年，那么

至少在该年已经是“村落中存在乡里”了。
宫川尚志认为：“村起源于自卫性集团，但在战

火始终没有停息的南北朝时期，并不是坞壁消失变

成村庄，而是两者并存，互相转化。”他猜测平原地

区“大概村与田野之间用坞壁分隔，即使没有那么

壮观，周围也有土墙环绕，由村门或村闾出入，里面

地方相当狭小，人家密集。 村的道路称作村陌（《周
书》四六《张元传》），如果正当交通要道，还有村

驿”。 侯旭东则认为：“他的概括揭示了部分实

情，但不能一概而论。 相当一部分村落，乃至级别更

高的府、县当时并无围墙。”笔者同意侯先生观点。
由于战争，村自然会修筑一些围墙、壕沟之类工事，
但不可能所有村都会修筑防御工事。 史载东晋末年

“蜀人危惧，并结邨堡，请命于特，特遣人安抚之。
益州从事任明”，“潜说诸邨，诸邨悉听命”。李特

“陷成都小城，使六郡流人分口入城，壮勇督领村

堡”。 从“并结村堡”“督领村堡”可看出东晋末年

一些“村”已成为有防御功能的聚落。 又，萧齐名将

陈显达败退“至西州后乌榜村，为骑官赵潭注矟刺

落马”而亡，顾祖禹引《图经》：“初立西州城未有

篱门，树乌榜而已，村因以名。”这些都是有防御功

能的“村落”，当然也有没有防御功能的村落，如上

述西州在没有“树乌榜”之前自然是没有防御功能

的。 其实，自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民众居住的聚落有

无围墙都有史料依据，但是否都需要筑围墙，应当是

根据实际需要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村筑有围墙便

一定是起源于“自卫性集团”，更不能说村村都筑有

厚实高耸的围墙来进行自卫或防御。
进一步说，魏晋南北时期乡村确实出现了更多

以村为名的居住聚落，而且也有更多的村修筑了防

御工事，类似于堡垒坞壁，以保证居住者的安全。 这

种集中居住方式既可能与乡里制度挂钩，也可能在

战争情况下与乡里制度脱钩而成为一种自治模式。
也就是说，从三国至南北朝时期的村来看，仍是游离

于坞堡垒壁与里居的纠结之中。
总之，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从总体上

说农村乡里制度处于反复地瓦解和重建之中，里居

形式并不普遍存在。 三国时期乡里制度破坏严重，
晋武帝曾一度恢复，南朝齐梁时行“村长” “村司”
制，北魏孝文帝恢复邻里党三长制，东魏北齐和西魏

北周时期富于复古倾向的乡里制度，都使乡村民众

居住形式部分重回秦汉那种集中里居形式，隋统一

后改为族闾保三长制，秦汉里居形式当以村落形式

得以普遍恢复，进而向唐代村长制发展。 一般说来，
魏晋南北朝在较长动乱时期的典型乡村居住形式是

堡坞垒壁，而一旦政局有相对较长稳定时期则会采

用或推行乡里制度，民众居住当以没有防御功能的

聚落为主。 从乡村民众居住形态来看，魏晋南北朝

时期在防御性坞堡垒壁与普通村落里居的纠结之

中，反映出动乱时期政府对前者的管控十分有限，乃
至有时完全失控，而对后者则能进行有效管控，从中

亦可见“里”级管理向“村”级下移之趋势。

注释

①包伟民：《中国近古时期“里”制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５ 年

第 １ 期。 ②③⑤⑨陈寿：《三国志》，中华书

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３１０、 ２４９、 ２６３、 ５４８—５４９、 １９４、 ５０６、 ５４２、 ７２２、 １３７８、
１１０８、１０５３、７８３、７８３、８４７ 页。 ④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０５８、１０１８、７４６—７４７、２４３０、
２３０８、３０２２、４３４、１６８０、７９１、２６１８、２６２１、３２０５、３０９４、１４３３、３０２８—３０２９、
３０２９ 页。 ⑥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九《河北道》，中华书局，２００７
年，第 １４０２ 页。 ⑦郦道元撰、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上海人民

出版社，１９８４ 年，第 ３０４ 页。 刘备居住过的里，里（村）名延续下来，
那么可判断这一聚落自汉末到宋初没有消失过。 ⑧２００３ 年发现的

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修筑规范，没有围墙，属开放式

聚落。 可参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内黄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河
南内黄三杨庄汉代聚落遗址第二处庭院发掘简报》，《华夏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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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０ 年第 ３ 期以及其他考古发掘报告与报刊介绍。 ⑩“堡”字在《汉
书》《后汉书》书中未见。 陈寿：《三国志》，第 ６５９ 页。 此条资料是

董卓之乱后，虽时间未详，大致可判定为三国初。 《三国志》卷四

九《太史慈传》裴注引《江表传》曰：“鄱阳民帅别立宗部，阻兵守界，
不受（华）子鱼所遣长吏，言‘我以别立郡，须汉遣真太守来，当迎之

耳’。 子鱼不但不能谐庐陵、鄱阳，近自海昏有上缭壁，有五六千家

相结聚作宗伍，惟输租布于郡耳，发召一人遂不可得，子鱼亦睹视之

而已。”海昏上缭壁“有五六千家相结聚作宗伍”，显然是豪族壁垒。
陈寿：《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１０４、１１０５ 页。 陈寿：
《三国志》，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１０５１、１０５２ 页。 《邓艾传》称邓

艾曾“梦坐山上而有流水”，占卦不利，后又违令不归，引起司马昭不

快而受“槛车征艾”的惩罚，最终其死于非命。 从中可看出其修筑壁

垒亦有自卫目的，或其已知司马昭之心。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

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０５８ 页。 此为晋武帝太康初司空卫瓘与尉司马亮上

奏之语。 此以东汉为例举主动平毁防御工事者，如《后汉书》载光

武帝“又诏（王）常北击河间、渔阳，平诸屯聚”，“（隗）嚣遣将过乌

氏，（王）常要击破之。 转降保塞羌诸营壁，皆平之”。 《后汉书》卷一

五《王常传》，第 ５８１ 页。 一旦需要，当然也会马上修缮，如安帝永初

五年，樊准为河内太守，“时羌复屡入郡界，准辄将兵讨逐，修理坞

壁，威名大行。”《后汉书》，中华书局，１９６５ 年，第 １１２９ 页。 总之，毁
筑堡壁是根据时势需要。 其实坞堡围墙虽高，然为土筑，若不修缮自

然也会很快损坏。 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２８３
页。 此条资料当为西晋时。 主要有赵克尧《论魏晋南北朝的坞

壁》，《历史研究》１９８０ 年第 ６ 期；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
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 年；韩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厦门大学

学报》１９９７ 年第 ２ 期；夏毅辉：《汉末魏晋南北朝坞壁考论》，中国文

史出版社，２００４ 年；具圣姬：《两汉魏晋南北朝的坞壁》，民族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庄
华峰：《魏晋南北朝社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 越智重明：《里
から村へ》，《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１９７３ 年；堀敏一：《魏晋南北朝

时代の‘村’をぐつて》，《中国古代の家と集落》，汲古书院，１９９６
年；等等。 齐涛先生将堡坞分为流民坞壁、乞活坞壁、兵士坞壁、乡
里坞壁。 齐涛：《魏晋隋唐乡村社会研究》，第 １１—１３ 页。 
宫川尚志：《六朝时代的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中国史论著选

译》（第四卷），中华书局，１９９２ 年，第 ８５、６８、８４、８３ 页。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７９、３６２、３５５、３５９、３６５、
４９４ 页。 姚思廉：《梁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３ 年，第 ５７—５８ 页。 姚

思廉：《陈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年，第 ４９０ 页。 魏收：《魏书》，
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１５１４、３０３８、１８１８ 页。 魏收：《魏书》，中华书

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８５５ 页。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年，第
４２７１ 页。 《魏书》卷一八《元孝友传》，第 ４２２—４２３ 页。 《北齐书》
卷二八《元孝友传》载临淮王元孝友曾称：“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
而百家为族，四闾，闾二比。”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年，第 ３８５ 页。 令狐

德棻：《周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１ 年，第 ３８８ 页。 魏征：《隋书》，中华

书局，１９７３ 年，第 ６８０ 页。 诸家观点可参考章义和《关于南朝村的

渊源问题》一文，《福建论坛》２００５ 年第 ４ 期。 陈寿：《三国志》，中
华书局，１９８２ 年，第 ５１１—５１２ 页。 另有卷三○《东夷传》高句丽一处

“村”字。 俞琰：《周易参同契发挥》卷下，天津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
年，第 ４７８ 页。 刘再聪：《村的起源及“村”概念的泛化———立足于

唐以前的考察》，《史学月刊》 ２００６ 年第 ６ 期。 应劭著，王利器校

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年，第 ５４７ 页。 严可均辑：《全
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扬王邨”，其他文字略异，中华书局，
１９５８ 年，第 ６９２ 页。 南朝宋齐间人吴均《续齐谐记》有此条记载，
但无法定是否为最初记载。 侯旭东：《北朝村民的生活世界》，
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５ 年，第 １４２、４０ 页。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八六

《梨》引郑辑之《永嘉记》，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６５ 年，第 １４７４ 页。 郑

辑之为南朝刘宋时人，《永嘉记》即《永嘉郡记》。 司马光系此事为

刘宋明帝泰始二年二月戊寅至庚辰，参见《资治通鉴》卷一三一，第
４１０５ 页。 沈约：《宋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４ 年，第 ２１６１—２１６２ 页。 
萧子显：《南齐书》，中华书局，１９７２ 年，第 ３６４ 页。 左里村可作两种

解释，一为具体村名，二为左里某村。 无论怎样解释，都可肯定村从

属于里。 南朝乡村聚落用“里”记载也很普遍。 《魏书》卷九《宣
武帝纪》：熙平元年（５１６）“九月丁丑，淮堰破，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

余万口，皆漂入于海”；卷五八《杨播传附杨逸传》：“及其家祸，尔朱

仲远遣使于州害之，时年三十二。 吏人如丧亲戚，城邑村落，为营斋

供。”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〇《应天府·秣陵城》，中华书

局，２００５ 年，第 ９３９ 页。

责任编辑：王　 轲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ａｎｇ Ｑｉｎｆ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Ｗｅｉ， Ｊ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Ｋｉｎｇｄｏｍｓ，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ｈａｄ ｂｅｅｎ ｓｅｖｅｒｅｌｙ ｄａｍａｇ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ａｔ，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Ｊｉｎ Ｗｕ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ａ ｔｉｍｅ．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ｃｒｅｔａｒｙ＂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ａｓ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ｅｄ ａｔ Ｑｉ ａｎｄ Ｌｉａｎｇ．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Ｘｉａｏｗｅｎ ｏｆ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Ｗｅ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ｒａ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Ｌｅａｄｅｒ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ｈｅ ｎｅｉｇｈｂｏｒｈｏｏｄ
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ｔｈｅ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ｗａｓ ｐａｒｔｉａｌｌｙ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Ａｆｔｅｒ ｔｈｅ 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ｕｉ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ｉｔ ｗａｓ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Ｃｈｉｅｆｓ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ｓ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 ｔｏｗｎｓｈｉｐ ｃｈｉｅｆ ａｎｄ Ｂａｏ Ｚｈａｎｇ， ｗｈｉｃｈ ｒｅｓｔｏｒｅｄ ｔｈｅ ｆｏｒｍ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ｅｎｃｅ ｉｎ Ｑｉｎ ａｎｄ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ｓ ａ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ｌｉｖｉｎｇ 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ｓｔａｒｔｅｄ ｔｈｅ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ｓｅｔｔｌ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ａｎｄ ｎａｍｅ ｏｆ ＂ ｃｕｎ＂ ａｔ ｌｅａｓｔ ａｐｐｅａｒ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ｉｇｎ ｏｆ
Ｅｍｐｅｒｏｒ Ｚｈａ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Ｗｅｉ， Ｊ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ｗｏ ｒｕｒａｌ ｌｉｖｉｎｇ ｔｙｐｅｓ： ｄｅ⁃
ｆ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ｓｅｔｔ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ｈａｄ ｖｅｒｙ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ｖｅｒ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ｅｒ ａｎｄ ｓｏｍｅｔｉｍｅｓ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ｌｏｓｔ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ｗｈｉｌｅ
ｃｏｕｌ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ｔｈｅ ｌａｔｔｅ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Ｗｅｉ， Ｊ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ｈａｍｌｅｔ ｌｉｖｉｎｇ；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 ｆｏｒｔｒｅｓｓ；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５２１

魏晋南北朝乡村聚落的变迁


